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0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春風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918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春風（以下稱被告）已預見將金融帳

戶提供身分不詳之人並協助該人轉帳，可能與詐欺犯罪密切

相關，且可經由轉帳之過程，隱藏犯罪所得之去向，製造金

流斷點，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不確定故意，與某身分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

圖）」之成年人，形成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於民國111年9

月28日前某時，將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淡溝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郵局帳戶）提

供予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圖）」及其所屬詐欺集

團使用。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

前某時，以LINE暱稱「羅琳」向告訴人吳冠霆（以下稱告訴

人）佯稱可投資網店賺錢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

年9月28日19時3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00元至被告

上開郵局帳戶內，而於前開款項匯入後，被告再依「鑫鑫

（仙女圖）」之指示，於同年9月29日14時8分許，將前開款

項連同該帳戶內之505元，共計2,005元，提領花用，而以此

方式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

罪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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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

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

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

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

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

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本案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嫌，無非

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結果明

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

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

單、被告上開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為

其論據。而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犯

行，辯稱：我是被騙的，對方說要請我喝酒，叫我去領錢等

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

均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暱稱「鑫鑫」之人告

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至指定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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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其所有之郵局帳戶帳號予暱稱「鑫

鑫」之人，惟並未提供金融卡及密碼，嗣告訴人於111年9月

28日19時38分許，自其申設之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以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以網路銀行轉帳方式匯款1,500元

至被告之郵局帳戶內（以下稱本案匯款），被告則於翌日即

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跨行提領含本案匯

款之款項及帳戶內既有之款項500元共計2,000元（5元為跨

行提款手續費）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行準

備程序、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16至18、126至128頁、原

審卷第29、50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匯款之情節相

符（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

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灣銀行

帳戶交易畫面截圖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29、30、59

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羅琳」（又稱「Beck

y」）之人（以下稱「羅琳」）於111年7月30日某時，向告

訴人佯稱可透過協助廠商收取貨款後，再協助轉匯至指定帳

戶予廠商之方式，從中賺取百分之10利潤，致告訴人於111

年8月間某時，將其申設之臺灣銀行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

戶）、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合

作金庫銀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

戶（以下稱永豐銀行帳戶）作為前開代收代付貨款使用，告

訴人再依指示將匯入至其申設前開帳戶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

戶或用以購買虛擬貨幣，期間共進行約35筆交易等情，業據

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告訴人

購買泰達幣之交易畫面截圖（偵卷第33至43頁）、臺灣銀行

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卷第45至50頁）、國泰

世華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合作金庫銀行帳

戶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永豐銀行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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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偵卷第51至58頁）、「羅琳」與「Becky」之LINE主

頁畫面及告訴人與「Becky」、「日本一手批發貨源」之LIN

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61至64頁）、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

細（偵卷第65至68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

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

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69至77、78至81、8

2、83至94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

「鑫鑫」，其表示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

商，要我提供身分證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電商賣

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

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

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

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

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是詐騙的等語（偵卷第16至17頁）；

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

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匯到郵局帳戶叫

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直催我去領，我

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匯錢的是她們公

司的人，我不幫她們，她就是利用我、報復我等語（偵卷第

126至127頁）；於原審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

這些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

網路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

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

元到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

後她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

是領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

（原審卷第29、50頁）。依被告前開供述可知，被告固不否

認有於111年9月29日提領告訴人匯入之1,500元之事實，然

其究係為代「鑫鑫」轉付貨款或因受騙而提領本案匯款，前

後供稱未盡一致，雖難盡信，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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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曾於警詢時供稱係欲將本案匯款提領後匯至「鑫鑫」指

定之帳戶等語，然被告嗣後均予以否認，則此情除被告於警

詢時之單一供述外，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且起訴書

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認被告「自行提領花用」，是自難僅憑

被告於警詢時所為前揭供述作為被告為本案犯罪事實認定之

依據。

　⒉關於被告供稱「鑫鑫」向其表示本案匯款係供其買酒花用乙

節，雖與常情未臻相符，然審酌本案告訴人匯款之金額僅1,

500元，與告訴人依「羅琳」指示轉匯至其他帳戶之每筆交

易金額約落在2,230元至5萬元間相比，相較為低（偵卷第83

至93頁），且被告亦係於本案匯款完成後之翌日下午始前往

提領，與一般詐欺成員為避免詐欺所得款項遭圈存而急於提

領或轉出之情形有別；再者，觀諸被告之郵局帳戶之交易情

形，距離告訴人匯入款項前，該帳戶已逾3個月未曾交易且

尚有餘款（偵卷第137頁），則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

「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

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

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

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

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

匯他人，已如前述，再參以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

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

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又被告始終否認有參

與本案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卷內亦無相關積極證據

可佐，再審酌被告為國小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其之前從事

建築業、現已退休之社會經驗（偵卷第125頁、原審卷第1

3、51頁），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

已當場給付告訴人1,500元，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原審

卷第69、70頁），揆諸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

匯款之事實，即逕以推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

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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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1年7月30日認識「羅琳」，其

介紹一個電商平台說可以賣東西，她有幫我訂製拍賣商品高

跟鞋，並叫我加廠商即「日本一手批發貨源」的LINE帳號，

叫我跟這個廠商訂貨，然後提供給我一個賺錢的方式，要我

提供銀行帳戶幫廠商代收貨款，再協助轉匯至廠商提供的帳

戶，說可以從中賺取貨款百分之10收益，前後我大概協助轉

帳了35筆，過程中廠商有詢問我是否有使用虛擬貨幣平台，

說這樣比較不會有轉帳限額問題，所以我也有使用虛擬貨幣

轉帳至對方提供的虛擬貨幣帳戶，我會把賺取的收益拿去訂

貨，金額不夠我會自己貼，我總共補貼約15,000元左右等語

（偵卷第21頁）。觀諸告訴人提供其為前揭代收代付交易之

帳戶資訊，除有臺灣銀行帳戶外，尚有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

戶、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及永豐商業銀行帳戶，可知告訴人自

111年8月31日起即開始協助不詳廠商代收代付貨款，以從中

賺取利益，期間轉帳交易次數更高達約35筆，則告訴人所為

本案匯款應僅係其基於代收代付貨款之意思而為，又本案係

因告訴人發現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9日遭設為警示帳

戶後，始於111年10月6日就其配合「羅琳」為代收代付款項

交易期間之相關帳戶逐一提出告訴，被告之郵局帳戶始於11

1年10月6日因而遭設為警示帳戶（偵卷第137頁）。再觀諸

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偵卷第65至68

頁），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

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

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

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間共

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實

有未明。另參以上開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7日匯入2筆

款項後，經共3筆之轉帳及扣款交易後，尚有餘額15,968

元，縱其為本案匯款1,500元後，仍尚有餘額14,458元（偵

卷第68頁），再依卷附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

111年8月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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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該帳戶於前開期間首筆交易為111年8月25日存入3,930

元，存入後餘額為4,270元（偵卷第65頁），可知臺灣銀行

帳戶為本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

案帳戶予「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

訴人指稱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

間究有何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

有上開財產上損害，顯非無疑。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以：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

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

「鑫鑫」告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

至指定帳戶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

鑫」，並於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提領含

本案匯款之款項1,500元及帳戶內既有款項500元共2,000元

等情，此部分事實，業經原審認定在卷。然被告於警詢中陳

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鑫鑫」，其表示

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要我提供身分證

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上賣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

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

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

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

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

是詐騙的等語；嗣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

在做什麼，我說在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

元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

一直催我去領，我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

了，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人，我不幫她們，才要利用我、報

復我等語；嗣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些

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路

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在

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到

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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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領

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被告

上開陳述雖前後供述不一，然依據被告上開陳述，被告顯然

與「鑫鑫」並不熟識，雙方並無依社會通念相互使用金融帳

戶尚不足為奇之高度信賴關係；又從被告所述，其對於自己

名下金融帳戶應謹慎保管，不能擅自提供他人使用乙事，亦

非毫無認知，被告不論係經「鑫鑫」指示或受「鑫鑫」所騙

而提領金額，其對於上開款項之來源不明，恐係他人犯罪所

得一事應已有預見，被告仍前往提領上開款項，顯有洗錢之

犯行及犯意。㈡再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未予

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

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違法。

又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專指利益於被告之事項而言，至

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

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

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

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

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倘法院已盡曉諭聲請調查證

據之義務，檢察官仍不為聲請，或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法

院未為調查，即無違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規定。反

之，若法院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致事實未明仍

待釐清者，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即非適法（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18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認定告訴人於

警詢中之指訴不足以證明其有遭詐欺之情事，然告訴人是否

經詐欺一事，或經詐欺之事實經過，尚有待調查、釐清之必

要。然原審未善盡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聲請之澄清義務，

復未及踐行證據調查之客觀性職責，難謂適法，自有應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㈢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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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

適當合法之判決。然查，依前開說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

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

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本案被告歷次之供述雖未盡一致

而難以盡信，惟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前，除

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存款併同提領，

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帳戶內款項清空

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帳戶內有大量之

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同，而本案復無

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匯他人，再參以

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

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

顯有疑竇，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款之事實，即得逕推

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

意或不確定故意，業經本院認明如前。另依告訴人之臺灣銀

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

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

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

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

詳之詐欺成員間共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

之財產上交付，另參以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

111年8月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

示，該帳戶為本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

提供本案帳戶予「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

多，則告訴人指稱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

本案匯款間究有何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

泛稱其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顯非無疑，亦經本院說明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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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檢察官在本院亦無其他不利被告之積極舉證，且經原

審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經核均無違

證據及經驗法則，自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本案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原審已詳細審酌本案卷內之全部證據

後，認為仍無從為有罪之確信，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

意旨徒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毓珮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3

款事由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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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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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0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春風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9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春風（以下稱被告）已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身分不詳之人並協助該人轉帳，可能與詐欺犯罪密切相關，且可經由轉帳之過程，隱藏犯罪所得之去向，製造金流斷點，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與某身分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圖）」之成年人，形成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於民國111年9月28日前某時，將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淡溝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郵局帳戶）提供予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圖）」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使用。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前某時，以LINE暱稱「羅琳」向告訴人吳冠霆（以下稱告訴人）佯稱可投資網店賺錢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00元至被告上開郵局帳戶內，而於前開款項匯入後，被告再依「鑫鑫（仙女圖）」之指示，於同年9月29日14時8分許，將前開款項連同該帳戶內之505元，共計2,005元，提領花用，而以此方式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本案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結果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被告上開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為其論據。而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犯行，辯稱：我是被騙的，對方說要請我喝酒，叫我去領錢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暱稱「鑫鑫」之人告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其所有之郵局帳戶帳號予暱稱「鑫鑫」之人，惟並未提供金融卡及密碼，嗣告訴人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許，自其申設之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以網路銀行轉帳方式匯款1,500元至被告之郵局帳戶內（以下稱本案匯款），被告則於翌日即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跨行提領含本案匯款之款項及帳戶內既有之款項500元共計2,000元（5元為跨行提款手續費）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行準備程序、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16至18、126至128頁、原審卷第29、50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匯款之情節相符（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灣銀行帳戶交易畫面截圖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29、30、59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羅琳」（又稱「Becky」）之人（以下稱「羅琳」）於111年7月30日某時，向告訴人佯稱可透過協助廠商收取貨款後，再協助轉匯至指定帳戶予廠商之方式，從中賺取百分之10利潤，致告訴人於111年8月間某時，將其申設之臺灣銀行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合作金庫銀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永豐銀行帳戶）作為前開代收代付貨款使用，告訴人再依指示將匯入至其申設前開帳戶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或用以購買虛擬貨幣，期間共進行約35筆交易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告訴人購買泰達幣之交易畫面截圖（偵卷第33至43頁）、臺灣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卷第45至50頁）、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永豐銀行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卷第51至58頁）、「羅琳」與「Becky」之LINE主頁畫面及告訴人與「Becky」、「日本一手批發貨源」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61至64頁）、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68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69至77、78至81、82、83至94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鑫鑫」，其表示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要我提供身分證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電商賣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是詐騙的等語（偵卷第16至17頁）；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直催我去領，我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人，我不幫她們，她就是利用我、報復我等語（偵卷第126至127頁）；於原審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些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路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到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她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領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原審卷第29、50頁）。依被告前開供述可知，被告固不否認有於111年9月29日提領告訴人匯入之1,500元之事實，然其究係為代「鑫鑫」轉付貨款或因受騙而提領本案匯款，前後供稱未盡一致，雖難盡信，惟查：
　⒈被告曾於警詢時供稱係欲將本案匯款提領後匯至「鑫鑫」指定之帳戶等語，然被告嗣後均予以否認，則此情除被告於警詢時之單一供述外，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且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認被告「自行提領花用」，是自難僅憑被告於警詢時所為前揭供述作為被告為本案犯罪事實認定之依據。
　⒉關於被告供稱「鑫鑫」向其表示本案匯款係供其買酒花用乙節，雖與常情未臻相符，然審酌本案告訴人匯款之金額僅1,500元，與告訴人依「羅琳」指示轉匯至其他帳戶之每筆交易金額約落在2,230元至5萬元間相比，相較為低（偵卷第83至93頁），且被告亦係於本案匯款完成後之翌日下午始前往提領，與一般詐欺成員為避免詐欺所得款項遭圈存而急於提領或轉出之情形有別；再者，觀諸被告之郵局帳戶之交易情形，距離告訴人匯入款項前，該帳戶已逾3個月未曾交易且尚有餘款（偵卷第137頁），則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匯他人，已如前述，再參以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又被告始終否認有參與本案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卷內亦無相關積極證據可佐，再審酌被告為國小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其之前從事建築業、現已退休之社會經驗（偵卷第125頁、原審卷第13、51頁），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當場給付告訴人1,500元，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69、70頁），揆諸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款之事實，即逕以推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㈣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1年7月30日認識「羅琳」，其介紹一個電商平台說可以賣東西，她有幫我訂製拍賣商品高跟鞋，並叫我加廠商即「日本一手批發貨源」的LINE帳號，叫我跟這個廠商訂貨，然後提供給我一個賺錢的方式，要我提供銀行帳戶幫廠商代收貨款，再協助轉匯至廠商提供的帳戶，說可以從中賺取貨款百分之10收益，前後我大概協助轉帳了35筆，過程中廠商有詢問我是否有使用虛擬貨幣平台，說這樣比較不會有轉帳限額問題，所以我也有使用虛擬貨幣轉帳至對方提供的虛擬貨幣帳戶，我會把賺取的收益拿去訂貨，金額不夠我會自己貼，我總共補貼約15,000元左右等語（偵卷第21頁）。觀諸告訴人提供其為前揭代收代付交易之帳戶資訊，除有臺灣銀行帳戶外，尚有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及永豐商業銀行帳戶，可知告訴人自111年8月31日起即開始協助不詳廠商代收代付貨款，以從中賺取利益，期間轉帳交易次數更高達約35筆，則告訴人所為本案匯款應僅係其基於代收代付貨款之意思而為，又本案係因告訴人發現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9日遭設為警示帳戶後，始於111年10月6日就其配合「羅琳」為代收代付款項交易期間之相關帳戶逐一提出告訴，被告之郵局帳戶始於111年10月6日因而遭設為警示帳戶（偵卷第137頁）。再觀諸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偵卷第65至68頁），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間共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實有未明。另參以上開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7日匯入2筆款項後，經共3筆之轉帳及扣款交易後，尚有餘額15,968元，縱其為本案匯款1,500元後，仍尚有餘額14,458元（偵卷第68頁），再依卷附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111年8月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示，該帳戶於前開期間首筆交易為111年8月25日存入3,930元，存入後餘額為4,270元（偵卷第65頁），可知臺灣銀行帳戶為本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案帳戶予「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訴人指稱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間究有何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顯非無疑。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以：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鑫鑫」告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並於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提領含本案匯款之款項1,500元及帳戶內既有款項500元共2,000元等情，此部分事實，業經原審認定在卷。然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鑫鑫」，其表示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要我提供身分證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上賣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是詐騙的等語；嗣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直催我去領，我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人，我不幫她們，才要利用我、報復我等語；嗣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些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路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到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她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領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被告上開陳述雖前後供述不一，然依據被告上開陳述，被告顯然與「鑫鑫」並不熟識，雙方並無依社會通念相互使用金融帳戶尚不足為奇之高度信賴關係；又從被告所述，其對於自己名下金融帳戶應謹慎保管，不能擅自提供他人使用乙事，亦非毫無認知，被告不論係經「鑫鑫」指示或受「鑫鑫」所騙而提領金額，其對於上開款項之來源不明，恐係他人犯罪所得一事應已有預見，被告仍前往提領上開款項，顯有洗錢之犯行及犯意。㈡再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未予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違法。又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專指利益於被告之事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倘法院已盡曉諭聲請調查證據之義務，檢察官仍不為聲請，或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法院未為調查，即無違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規定。反之，若法院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致事實未明仍待釐清者，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即非適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認定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訴不足以證明其有遭詐欺之情事，然告訴人是否經詐欺一事，或經詐欺之事實經過，尚有待調查、釐清之必要。然原審未善盡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聲請之澄清義務，復未及踐行證據調查之客觀性職責，難謂適法，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然查，依前開說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本案被告歷次之供述雖未盡一致而難以盡信，惟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匯他人，再參以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款之事實，即得逕推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業經本院認明如前。另依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間共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另參以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111年8月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示，該帳戶為本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案帳戶予「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訴人指稱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間究有何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顯非無疑，亦經本院說明如前述，而檢察官在本院亦無其他不利被告之積極舉證，且經原審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經核均無違證據及經驗法則，自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本案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原審已詳細審酌本案卷內之全部證據後，認為仍無從為有罪之確信，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毓珮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3款事由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0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春風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918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春風（以下稱被告）已預見將金融帳
    戶提供身分不詳之人並協助該人轉帳，可能與詐欺犯罪密切
    相關，且可經由轉帳之過程，隱藏犯罪所得之去向，製造金
    流斷點，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不確定故意，與某身分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
    圖）」之成年人，形成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於民國111年9
    月28日前某時，將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淡溝
    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郵局帳戶）提
    供予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圖）」及其所屬詐欺集
    團使用。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
    前某時，以LINE暱稱「羅琳」向告訴人吳冠霆（以下稱告訴
    人）佯稱可投資網店賺錢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
    年9月28日19時3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00元至被告
    上開郵局帳戶內，而於前開款項匯入後，被告再依「鑫鑫（
    仙女圖）」之指示，於同年9月29日14時8分許，將前開款項
    連同該帳戶內之505元，共計2,005元，提領花用，而以此方
    式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
    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
    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
    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
    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
    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本案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嫌，無非
    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結果明細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
    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
    被告上開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為其論
    據。而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犯行，
    辯稱：我是被騙的，對方說要請我喝酒，叫我去領錢等語。
    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
    均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暱稱「鑫鑫」之人告
    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至指定帳戶
    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其所有之郵局帳戶帳號予暱稱「鑫
    鑫」之人，惟並未提供金融卡及密碼，嗣告訴人於111年9月
    28日19時38分許，自其申設之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以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以網路銀行轉帳方式匯款1,500元
    至被告之郵局帳戶內（以下稱本案匯款），被告則於翌日即
    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跨行提領含本案匯
    款之款項及帳戶內既有之款項500元共計2,000元（5元為跨
    行提款手續費）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行準
    備程序、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16至18、126至128頁、原
    審卷第29、50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匯款之情節相
    符（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
    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灣銀行
    帳戶交易畫面截圖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29、30、59頁
    ），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羅琳」（又稱「Becky」
    ）之人（以下稱「羅琳」）於111年7月30日某時，向告訴人
    佯稱可透過協助廠商收取貨款後，再協助轉匯至指定帳戶予
    廠商之方式，從中賺取百分之10利潤，致告訴人於111年8月
    間某時，將其申設之臺灣銀行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合
    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合作金庫銀
    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
    稱永豐銀行帳戶）作為前開代收代付貨款使用，告訴人再依
    指示將匯入至其申設前開帳戶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或用以
    購買虛擬貨幣，期間共進行約35筆交易等情，業據告訴人於
    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告訴人購買泰達
    幣之交易畫面截圖（偵卷第33至43頁）、臺灣銀行帳戶匯款
    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卷第45至50頁）、國泰世華銀行
    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匯款交
    易明細翻拍照片、永豐銀行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
    卷第51至58頁）、「羅琳」與「Becky」之LINE主頁畫面及
    告訴人與「Becky」、「日本一手批發貨源」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偵卷第61至64頁）、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偵卷
    第65至68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69至77、78至81、82、83至94
    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
    鑫鑫」，其表示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
    要我提供身分證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電商賣東西
    ，公司會把商品寄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
    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
    錢匯進郵局帳戶，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
    ，後來我覺得怪怪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
    ，讓我更加相信她是詐騙的等語（偵卷第16至17頁）；於檢
    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喝高
    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
    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直催我去領，我拿提
    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
    人，我不幫她們，她就是利用我、報復我等語（偵卷第126
    至127頁）；於原審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
    些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
    路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
    在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
    到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
    她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
    領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原
    審卷第29、50頁）。依被告前開供述可知，被告固不否認有
    於111年9月29日提領告訴人匯入之1,500元之事實，然其究
    係為代「鑫鑫」轉付貨款或因受騙而提領本案匯款，前後供
    稱未盡一致，雖難盡信，惟查：
　⒈被告曾於警詢時供稱係欲將本案匯款提領後匯至「鑫鑫」指
    定之帳戶等語，然被告嗣後均予以否認，則此情除被告於警
    詢時之單一供述外，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且起訴書
    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認被告「自行提領花用」，是自難僅憑
    被告於警詢時所為前揭供述作為被告為本案犯罪事實認定之
    依據。
　⒉關於被告供稱「鑫鑫」向其表示本案匯款係供其買酒花用乙
    節，雖與常情未臻相符，然審酌本案告訴人匯款之金額僅1,
    500元，與告訴人依「羅琳」指示轉匯至其他帳戶之每筆交
    易金額約落在2,230元至5萬元間相比，相較為低（偵卷第83
    至93頁），且被告亦係於本案匯款完成後之翌日下午始前往
    提領，與一般詐欺成員為避免詐欺所得款項遭圈存而急於提
    領或轉出之情形有別；再者，觀諸被告之郵局帳戶之交易情
    形，距離告訴人匯入款項前，該帳戶已逾3個月未曾交易且
    尚有餘款（偵卷第137頁），則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
    「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
    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
    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
    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
    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
    匯他人，已如前述，再參以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
    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
    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又被告始終否認有參
    與本案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卷內亦無相關積極證據
    可佐，再審酌被告為國小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其之前從事
    建築業、現已退休之社會經驗（偵卷第125頁、原審卷第13
    、51頁），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
    當場給付告訴人1,500元，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原審卷
    第69、70頁），揆諸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
    款之事實，即逕以推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
    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㈣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1年7月30日認識「羅琳」，其
    介紹一個電商平台說可以賣東西，她有幫我訂製拍賣商品高
    跟鞋，並叫我加廠商即「日本一手批發貨源」的LINE帳號，
    叫我跟這個廠商訂貨，然後提供給我一個賺錢的方式，要我
    提供銀行帳戶幫廠商代收貨款，再協助轉匯至廠商提供的帳
    戶，說可以從中賺取貨款百分之10收益，前後我大概協助轉
    帳了35筆，過程中廠商有詢問我是否有使用虛擬貨幣平台，
    說這樣比較不會有轉帳限額問題，所以我也有使用虛擬貨幣
    轉帳至對方提供的虛擬貨幣帳戶，我會把賺取的收益拿去訂
    貨，金額不夠我會自己貼，我總共補貼約15,000元左右等語
    （偵卷第21頁）。觀諸告訴人提供其為前揭代收代付交易之
    帳戶資訊，除有臺灣銀行帳戶外，尚有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
    戶、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及永豐商業銀行帳戶，可知告訴人自
    111年8月31日起即開始協助不詳廠商代收代付貨款，以從中
    賺取利益，期間轉帳交易次數更高達約35筆，則告訴人所為
    本案匯款應僅係其基於代收代付貨款之意思而為，又本案係
    因告訴人發現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9日遭設為警示帳
    戶後，始於111年10月6日就其配合「羅琳」為代收代付款項
    交易期間之相關帳戶逐一提出告訴，被告之郵局帳戶始於11
    1年10月6日因而遭設為警示帳戶（偵卷第137頁）。再觀諸
    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偵卷第65至68頁
    ），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下
    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幣，
    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5,000
    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間共同對其
    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實有未明
    。另參以上開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7日匯入2筆款項後
    ，經共3筆之轉帳及扣款交易後，尚有餘額15,968元，縱其
    為本案匯款1,500元後，仍尚有餘額14,458元（偵卷第68頁
    ），再依卷附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111年8月
    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示，該帳戶
    於前開期間首筆交易為111年8月25日存入3,930元，存入後
    餘額為4,270元（偵卷第65頁），可知臺灣銀行帳戶為本案
    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案帳戶予「
    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訴人指稱其
    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間究有何關
    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有上開財產
    上損害，顯非無疑。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以：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
    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
    「鑫鑫」告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
    至指定帳戶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
    」，並於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提領含本
    案匯款之款項1,500元及帳戶內既有款項500元共2,000元等
    情，此部分事實，業經原審認定在卷。然被告於警詢中陳稱
    ：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鑫鑫」，其表示都
    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要我提供身分證件
    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上賣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給
    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
    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要
    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的
    ，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是
    詐騙的等語；嗣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
    做什麼，我說在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
    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
    直催我去領，我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
    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人，我不幫她們，才要利用我、報復我
    等語；嗣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些事，
    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路電商
    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在幹嘛
    ，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到我帳
    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她也沒
    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領錢好
    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被告上開
    陳述雖前後供述不一，然依據被告上開陳述，被告顯然與「
    鑫鑫」並不熟識，雙方並無依社會通念相互使用金融帳戶尚
    不足為奇之高度信賴關係；又從被告所述，其對於自己名下
    金融帳戶應謹慎保管，不能擅自提供他人使用乙事，亦非毫
    無認知，被告不論係經「鑫鑫」指示或受「鑫鑫」所騙而提
    領金額，其對於上開款項之來源不明，恐係他人犯罪所得一
    事應已有預見，被告仍前往提領上開款項，顯有洗錢之犯行
    及犯意。㈡再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未予調查
    ，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
    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違法。又刑事
    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法院應
    依職權調查證據者，專指利益於被告之事項而言，至案內存
    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
    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
    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
    場權、陳述意見權，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
    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倘法院已盡曉諭聲請調查證據之義
    務，檢察官仍不為聲請，或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法院未為
    調查，即無違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規定。反之，若
    法院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致事實未明仍待釐清
    者，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即非適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8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認定告訴人於警詢中
    之指訴不足以證明其有遭詐欺之情事，然告訴人是否經詐欺
    一事，或經詐欺之事實經過，尚有待調查、釐清之必要。然
    原審未善盡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聲請之澄清義務，復未及
    踐行證據調查之客觀性職責，難謂適法，自有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㈢綜上所述
    ，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
    法之判決。然查，依前開說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
    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
    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
    為有罪之認定。本案被告歷次之供述雖未盡一致而難以盡信
    ，惟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
    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
    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
    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
    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
    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匯他人，再參以被告於本案
    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
    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
    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款之事實，即得逕推認被告具有
    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
    故意，業經本院認明如前。另依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
    明細截圖所示，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
    利用其名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
    虛擬貨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
    失共1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
    間共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
    ，另參以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111年8月2日
    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示，該帳戶為本
    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案帳戶予
    「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訴人指稱
    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間究有何
    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有上開財
    產上損害，顯非無疑，亦經本院說明如前述，而檢察官在本
    院亦無其他不利被告之積極舉證，且經原審詳為調查審酌，
    並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經核均無違證據及經驗法則，
    自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本案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原審已詳細審酌本案卷內之全部證據
    後，認為仍無從為有罪之確信，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
    意旨徒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毓珮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3
款事由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08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春風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9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春風（以下稱被告）已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身分不詳之人並協助該人轉帳，可能與詐欺犯罪密切相關，且可經由轉帳之過程，隱藏犯罪所得之去向，製造金流斷點，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與某身分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圖）」之成年人，形成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於民國111年9月28日前某時，將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淡溝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郵局帳戶）提供予通訊軟體LINE暱稱「鑫鑫（仙女圖）」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使用。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前某時，以LINE暱稱「羅琳」向告訴人吳冠霆（以下稱告訴人）佯稱可投資網店賺錢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00元至被告上開郵局帳戶內，而於前開款項匯入後，被告再依「鑫鑫（仙女圖）」之指示，於同年9月29日14時8分許，將前開款項連同該帳戶內之505元，共計2,005元，提領花用，而以此方式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同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本案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結果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簡便格式表、受理案件證明單、被告上開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為其論據。而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犯行，辯稱：我是被騙的，對方說要請我喝酒，叫我去領錢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暱稱「鑫鑫」之人告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其所有之郵局帳戶帳號予暱稱「鑫鑫」之人，惟並未提供金融卡及密碼，嗣告訴人於111年9月28日19時38分許，自其申設之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以網路銀行轉帳方式匯款1,500元至被告之郵局帳戶內（以下稱本案匯款），被告則於翌日即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跨行提領含本案匯款之款項及帳戶內既有之款項500元共計2,000元（5元為跨行提款手續費）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行準備程序、審理時供承在卷（偵卷第16至18、126至128頁、原審卷第29、50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匯款之情節相符（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郵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臺灣銀行帳戶交易畫面截圖附卷可稽（偵卷第25至27、29、30、59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羅琳」（又稱「Becky」）之人（以下稱「羅琳」）於111年7月30日某時，向告訴人佯稱可透過協助廠商收取貨款後，再協助轉匯至指定帳戶予廠商之方式，從中賺取百分之10利潤，致告訴人於111年8月間某時，將其申設之臺灣銀行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合作金庫銀行帳戶）、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稱永豐銀行帳戶）作為前開代收代付貨款使用，告訴人再依指示將匯入至其申設前開帳戶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或用以購買虛擬貨幣，期間共進行約35筆交易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21至23頁），復有告訴人購買泰達幣之交易畫面截圖（偵卷第33至43頁）、臺灣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卷第45至50頁）、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匯款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永豐銀行匯款交易成功通知畫面截圖（偵卷第51至58頁）、「羅琳」與「Becky」之LINE主頁畫面及告訴人與「Becky」、「日本一手批發貨源」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61至64頁）、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68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69至77、78至81、82、83至94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鑫鑫」，其表示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要我提供身分證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電商賣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是詐騙的等語（偵卷第16至17頁）；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直催我去領，我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人，我不幫她們，她就是利用我、報復我等語（偵卷第126至127頁）；於原審行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些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路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到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她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領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原審卷第29、50頁）。依被告前開供述可知，被告固不否認有於111年9月29日提領告訴人匯入之1,500元之事實，然其究係為代「鑫鑫」轉付貨款或因受騙而提領本案匯款，前後供稱未盡一致，雖難盡信，惟查：
　⒈被告曾於警詢時供稱係欲將本案匯款提領後匯至「鑫鑫」指定之帳戶等語，然被告嗣後均予以否認，則此情除被告於警詢時之單一供述外，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且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認被告「自行提領花用」，是自難僅憑被告於警詢時所為前揭供述作為被告為本案犯罪事實認定之依據。
　⒉關於被告供稱「鑫鑫」向其表示本案匯款係供其買酒花用乙節，雖與常情未臻相符，然審酌本案告訴人匯款之金額僅1,500元，與告訴人依「羅琳」指示轉匯至其他帳戶之每筆交易金額約落在2,230元至5萬元間相比，相較為低（偵卷第83至93頁），且被告亦係於本案匯款完成後之翌日下午始前往提領，與一般詐欺成員為避免詐欺所得款項遭圈存而急於提領或轉出之情形有別；再者，觀諸被告之郵局帳戶之交易情形，距離告訴人匯入款項前，該帳戶已逾3個月未曾交易且尚有餘款（偵卷第137頁），則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匯他人，已如前述，再參以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又被告始終否認有參與本案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卷內亦無相關積極證據可佐，再審酌被告為國小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其之前從事建築業、現已退休之社會經驗（偵卷第125頁、原審卷第13、51頁），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當場給付告訴人1,500元，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69、70頁），揆諸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款之事實，即逕以推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
　㈣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1年7月30日認識「羅琳」，其介紹一個電商平台說可以賣東西，她有幫我訂製拍賣商品高跟鞋，並叫我加廠商即「日本一手批發貨源」的LINE帳號，叫我跟這個廠商訂貨，然後提供給我一個賺錢的方式，要我提供銀行帳戶幫廠商代收貨款，再協助轉匯至廠商提供的帳戶，說可以從中賺取貨款百分之10收益，前後我大概協助轉帳了35筆，過程中廠商有詢問我是否有使用虛擬貨幣平台，說這樣比較不會有轉帳限額問題，所以我也有使用虛擬貨幣轉帳至對方提供的虛擬貨幣帳戶，我會把賺取的收益拿去訂貨，金額不夠我會自己貼，我總共補貼約15,000元左右等語（偵卷第21頁）。觀諸告訴人提供其為前揭代收代付交易之帳戶資訊，除有臺灣銀行帳戶外，尚有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及永豐商業銀行帳戶，可知告訴人自111年8月31日起即開始協助不詳廠商代收代付貨款，以從中賺取利益，期間轉帳交易次數更高達約35筆，則告訴人所為本案匯款應僅係其基於代收代付貨款之意思而為，又本案係因告訴人發現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9日遭設為警示帳戶後，始於111年10月6日就其配合「羅琳」為代收代付款項交易期間之相關帳戶逐一提出告訴，被告之郵局帳戶始於111年10月6日因而遭設為警示帳戶（偵卷第137頁）。再觀諸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偵卷第65至68頁），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間共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實有未明。另參以上開臺灣銀行帳戶於111年9月27日匯入2筆款項後，經共3筆之轉帳及扣款交易後，尚有餘額15,968元，縱其為本案匯款1,500元後，仍尚有餘額14,458元（偵卷第68頁），再依卷附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111年8月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示，該帳戶於前開期間首筆交易為111年8月25日存入3,930元，存入後餘額為4,270元（偵卷第65頁），可知臺灣銀行帳戶為本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案帳戶予「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訴人指稱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間究有何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顯非無疑。
四、檢察官上訴意旨以：㈠被告於111年9月29日前某時，透過網路認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鑫鑫」之人，被告因「鑫鑫」告以若代為收取不詳廠商貨款，再協助將貨款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從中獲利為由，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並於111年9月29日14時8分許，持金融卡至ATM提領含本案匯款之款項1,500元及帳戶內既有款項500元共2,000元等情，此部分事實，業經原審認定在卷。然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因為想交朋友，在111年7月間認識「鑫鑫」，其表示都跟大哥一起住在日本，且有在經營電商，要我提供身分證件影本、郵局帳號，幫她在網路上賣東西，公司會把商品寄給客人，客人會把錢匯到我帳戶，我再負責提領匯到對方指定帳戶，111年9月28日「鑫鑫」告知我有錢匯進郵局帳戶，要我提領出來並依指示匯到對方指定帳戶，後來我覺得怪怪的，不想要繼續，對方反而生氣、恐嚇我，讓我更加相信她是詐騙的等語；嗣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改稱：有一天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喝高梁酒，她說要請我喝酒，就把1,500元匯到郵局帳戶叫我去領，我說我有錢為什麼要去領，她就一直催我去領，我拿提款卡去領出來後就把錢拿去買酒喝了，匯錢的是她們公司的人，我不幫她們，才要利用我、報復我等語；嗣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復稱：我沒有做這些事，我會去領那些款項是因為被騙，她當初跟我說要在網路電商上賣東西，後來我跟她說我不做了，她就打電話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喝酒，她就說要請我喝酒並匯款1,500元到我帳戶，叫我領出來買酒，一直催叫我去領，我領出來後她也沒有叫我還她，我就相信她，怎麼知道這樣就上當，是領錢好幾天後，警察通知我，我才知道她是騙人的等語，被告上開陳述雖前後供述不一，然依據被告上開陳述，被告顯然與「鑫鑫」並不熟識，雙方並無依社會通念相互使用金融帳戶尚不足為奇之高度信賴關係；又從被告所述，其對於自己名下金融帳戶應謹慎保管，不能擅自提供他人使用乙事，亦非毫無認知，被告不論係經「鑫鑫」指示或受「鑫鑫」所騙而提領金額，其對於上開款項之來源不明，恐係他人犯罪所得一事應已有預見，被告仍前往提領上開款項，顯有洗錢之犯行及犯意。㈡再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未予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違法。又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專指利益於被告之事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並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倘法院已盡曉諭聲請調查證據之義務，檢察官仍不為聲請，或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法院未為調查，即無違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規定。反之，若法院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致事實未明仍待釐清者，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即非適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認定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訴不足以證明其有遭詐欺之情事，然告訴人是否經詐欺一事，或經詐欺之事實經過，尚有待調查、釐清之必要。然原審未善盡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聲請之澄清義務，復未及踐行證據調查之客觀性職責，難謂適法，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然查，依前開說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本案被告歷次之供述雖未盡一致而難以盡信，惟被告於提供郵局帳戶帳號予「鑫鑫」前，除未將郵局帳戶內款項領出外，更連同其原有存款併同提領，與常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罪會預先將帳戶內款項清空或僅餘少許金額再交付使用，並在密接時間帳戶內有大量之交易，且不會提領屬於自己的存款之情形不同，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本案匯款提領後轉交或轉匯他人，再參以被告於本案既未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鑫鑫」之人，則不詳之詐欺成員何以仍指示告訴人為本案匯款，亦顯有疑竇，自難僅憑被告有提領本案匯款之事實，即得逕推認被告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直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業經本院認明如前。另依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截圖所示，告訴人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頻繁，告訴人亦利用其名下多個帳戶協助「羅琳」從事代收代付貨款及代購虛擬貨幣，且期間非短，則是否得僅憑告訴人泛稱其約略損失共15,000元云云，即認本案匯款係被告與不詳之詐欺成員間共同對其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本案之財產上交付，另參以告訴人提供臺灣銀行帳戶交易區間於111年8月2日至111年10月2日之往來交易明細查詢結果顯示，該帳戶為本案匯款後之存款餘額（即14,458元）仍較其提供本案帳戶予「羅琳」使用時之餘額（即4,270元）為多，則告訴人指稱其前後總共約15,000元之匯款損失總額與本案匯款間究有何關連，卷內亦乏相關事證可佐，是告訴人泛稱其受有上開財產上損害，顯非無疑，亦經本院說明如前述，而檢察官在本院亦無其他不利被告之積極舉證，且經原審詳為調查審酌，並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經核均無違證據及經驗法則，自無不合。
五、綜上所述，本案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據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原審已詳細審酌本案卷內之全部證據後，認為仍無從為有罪之確信，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毓珮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3款事由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法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